
启东市政府采购招标公告
                   
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受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根据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对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进行公开招标。欢迎依法获准在本市经营保险业务，具有办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相应资质，且能及时、快捷和独立理赔能力的同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其他条件的保险支公司前来报名参与。
一、招标文件编号：QDGP200912008GK（二次）
二、招标人： 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

联系人：张永辉      联系电话：13962899686
三、招标项目为：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具体以招标文件为准。
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

 　　　　　　　            二○一○年二月九日
招 标 文 件

招标编号：QDGP200912008GK（二次）
项目名称：

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
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

二○一○年二月九日

第一部分 招标邀请函

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受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根据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对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进行公开招标。欢迎依法获准在本市经营保险业务，具有办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相应资质，且能及时、快捷和独立理赔能力的同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其他条件的保险支公司前来参与。

一、招标人： 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张永辉      联系电话：13962899686

二、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10年2月25日上午8:30—9:00。

投标截止时间：2010年2月25 日上午9:00。

开标时间：2010年2月 25日上午9:00。

三、开标地点：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以当日开标通知为准）。    联系电话：0513-83340291，传真：0513-83305446
四、投标人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向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交纳10000元投标保证金。本次招标接受汇票、转账支票及现金形式的保证金。
收款单位：启东市财政局

帐    号：89288015201110000066-1420

开 户 行：江苏银行启东支行
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

一、保险条款采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二、投标人对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最高赔偿限额和每人每年保费进行报价。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最高赔偿限额每人不得低于15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最高赔偿限额每人不得低于1万元。保费每人最高限价为300元/年，参保人员约1336人（以实际投保人数为准）。
三、保险期限为壹年（2010年3月28日至2011年3月27日）
四、结算方式：一次性全额付清。
五、服务要求。应配备至少1名专职服务人员，保证随叫随到。开通热线电话，保证24小时提供服务。理赔服务做到高效优质，特别是理赔时限不得超过规定时限，即：对于理赔数额不足1000元（不含1000元）的保险事故，在明确保险责任后的3日内理赔完毕；对1000元至5000元（不含5000元）范围内的保险事故，在明确责任后7日内理赔完毕；对5000元至10000元（不含10000元）之间的保险事故，在明确责任后的10日内理赔完毕；对10000元以上的保险事故，在明确责任后的15日内理赔完结。
六、投标人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如果投标人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投标文件及提交全部资料，或者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其风险应由投标人承担。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书将作无效标书。
投标人在投标前如对招标邀请函存在疑问，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10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询问。
第三部分 投标文件的编制

一、投标文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营业执照及依法获准在本市经营保险业务，具有办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相应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如委托他人投标的，则须提供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3、理赔时限承诺书；
4、服务承诺书；
5、廉政承诺书：
6、积极参与启东市委、市政府的各项中心活动及参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活动的承诺书；
7、投标人选用保监会批准的保险条款；
8、开标一览表。按规定格式完整填写，否则不予唱标。表中内容必须与投标文件的内容相一致。开标一览表单独密封与投标文件正本一起封装。
二、投标文件必须装订成册，封面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人须提供投标文件4份（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第四部分 开标、评标与授予合同
一、开标
招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组织公开开标。投标人应派代表准时参加。
开标时，招标人将当众宣读每份投标文件中的“开标一览表”的各项内容，以及招标人认为合适的其他内容。
二、评标
1、组建评标委员会。招标人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评审工作由评标委员会负责。
2、审查每份投标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了招标文件的要求。实质性响应是指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偏离或保留。
3、投标文件的澄清。评标期间，为有助于对投标文件的审查、评价和比较，评委会有权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文件进行澄清。接到评委会澄清要求的投标人应按评委会通知做出书面澄清，并作为投标文件的补充部分，但投标的价格和实质性的内容不得做任何更改。
4、投标文件的评价与比较。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文件按评标办法进行详细的评价与比较。
三、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得分最高的为中标候选人。
1、每人每年保费报价得分：以所有有效投标人的最低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得20分。其他投标人的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分。
2、对投标人的企业实力、企业信誉、理赔报表、专业人员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酌情打分，基本分3分，最佳的得5分。
3、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得分。2008、 2009年度向启东市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慈善机构捐款，每捐款1万元得0.5分，不足1万元的按比例给分，最高得5分。
4、服务质量得分。
（1）赔款时限的承诺符合招标要求的得30分。
（2）制订切实可行的优质服务的实现方案、措施。评委根据投标文件的内容进行综合打分，基本分8分，最高得10分。

5、赔偿金额优惠得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最高赔偿限额每增加2000元加1分，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最高赔偿限额每增加1000元加2分，两项最多加20分。
6、其他优惠得分。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优惠条件，由评委会评定打分。最高10分。
四、授予合同

1、中标通知

评标结束后，由招标方签发《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为签订合同的凭证。

2、签订合同

①招标文件、中标方的投标文件及澄清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②中标方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招标方签订合同。
3、投标保证金10000元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4、中标单位须交纳中标价0.4%中标服务费。

第五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1、 投标书封面

投      标     文     件

标书编号： 
项目名称：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
投 标 人：

二O一O年    月    日

2、 投标函

致：启东市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交易所
根据启东市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          号招标文件，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_______(姓名和职务)代表投标人__________（投标单位的名称），提交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2、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3、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投标。
4、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其他任何证据或资料。

5、一旦我方中标，我们将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严格按照《合同法》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否则我们的履约保证金同意被贵方没收以及接受其他方面的处罚。

6、一旦我方中标，我方愿接受贵方的考核要求，并愿意按考核要求进行相关的处理。

7、与本投标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投标单位授权代表姓名（签字）：             

投标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三、开标一览表

开 标 一 览 表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赔款时限
	赔款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              工作日

	
	赔款人民币1000—5000元之间的，      工作日

	
	赔款人民币5000—10000元之间的，     工作日

	
	赔款人民币10000元以上的，             工作日

	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最高赔偿限额：（大写）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最高赔偿限额：（大写）

	保费金额/人次：（大写）


签署人（签字或盖章）：

二○一○年一月    日

填写说明：1、表中内容应与投标文件中内容完全一致；2、单独密封并随投标文件正本一起封装；3、未按规定填报表中内容的，将不予唱标。

四、赔款时限的承诺

本承诺作为          （投标人单位名称）参加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项目投标文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我单位有幸成为2010年度启东市“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管护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及附加医疗保险承保单位，在本次合同有效期内，特向贵方保证，在被保险单位按要求将所需的理赔单证提供齐全后，我单位的承诺按下列约定时限向被保险人支付赔款：

1、 赔款人民币1000元以下的，               工作日；

2、 赔款人民币1000—5000元之间的，      工作日；

3、 赔款人民币5000—10000元之间的，     工作日；

4、赔款人民币10000元以上的，               工作日。

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签署人（签字或盖章）：

                         二○一○年    月     日

五、投标人选用保监会批准的保险条款及费率表（投标人自行打印，格式自定）

六、服务承诺（按招标文件中服务要求自行制订，须体现服务方案和措施。格式自定）

七、参与启东市委、市政府的各项中心活动及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活动的承诺书（格式自定）

